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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教研﹝2019﹞2 号 

 

关于开展 2019年休宁县中小学 

教育教学论文评选的通知 
各中小学： 

为推进我县中小学教科研工作的开展，提高教师参与教科研

活动的积极性，提升教师教科研能力和水平，总结与推广近年来

课程和教学改革研究成果，根据省教科院皖教科研函〔2019〕2

号和黄教研﹝2019﹞12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 2018 年

休宁县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学科（领域） 

小学：语文、数学、科学、体育与健康、综合实践活动、信

息技术 

中学：化学、生物学、地理、物理、美术、音乐、英语、历

史 

二、论文内容 

近两年来教育教学研究的成果，包括基础理论研究、调查报

告、经验总结（不含教学设计）、实验报告等。 

三、参评作品要求 

1. 论文应突出学科性、前瞻性、科学性、实践性。选题富有

创意，观点明确，思路清晰，对教育教学实践具有指导及研究意

义。字数控制在 3000～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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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优秀论文评选的教师，须保证其论文的原创性、真实

性，文责自负。一旦发现论文抄袭，将取消参评资格，并通报至

作者单位。凡在省市级以上评选中已获奖的论文、省市级以上正

式刊物发表的论文，不再参评。 

四、评选时间及程序 

本次活动分教师个人申报、学校初评和县级评选三个阶段依

次举行。 

1、作品申报及评选时间 

教师个人申报时间：2019年 5 月 31 日前（学校审核之后） 

学校初评时间：2019 年 5 月 25 日前 

县级评选时间：2019 年 6 月 1日--6 月 30日 

另：市级复评时间：2019年 7 月 1 日--7月 31日 

省级终评时间：2019 年 8 月 1日--8 月 31日 

2.评选程序 

（1）教师个人申报 

本次评选只接受教师个人在线申报提交，各校对教师的参评

论文进行审核后，教师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到安徽省基础教育资

源应用平台（http://www.ahedu.cn/）。每位教师只能提交一篇

参评论文，每篇论文原则上署名 1 人，不超过 2人。参评论文需

采用统一格式排版，参考模板在安徽省基础资源应用平台下载。

上传时，要保证作者姓名、单位、论文标题与论文中完全一致，

未按规定要求上报的作品不予参评。 

（2）学校初评 

参赛论文的初评及审核由各校自行组织，评选结果须在校内

公示，并于初评结束后组织相关教师登录平台提交作品。 

（3）县级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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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校选送的论文，县教研室将按规定的程序，本着公开、

公正、公平的原则，统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并按一定比例

设奖、颁发获奖证书。另外，在县评结果基础上择优推荐优秀作

品参加市、省级论文评选活动。 

五、其他事项 

1.各校要充分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做好宣传发动

工作，认真落实、及时部署，把好参评作品质量关。同时，加强

教师师德教育，杜绝抄袭及冒名顶替等学术不端行为。 

2. 教师参评作品的内容、参评要求等必须按照文件执行，

用作者本人的平台账号登录后，在线提交到安徽省基础教育资源

应用平台论文评选栏目中。各校须完整填写《休宁县 2019年教

师参评论文汇总表》（附件 1），学校同学科论文请按照校内评

分高低顺序填写，同时将所有参评论文的电子稿（word 版）按

学科汇总打包（每篇作品 word文件名与附件一表中论文标题一

致），一并发给教研室潘建平老师处（QQ：610936212），学校

没有上报的作品不予评奖和推荐。 

3.本次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各级评选活动中发生的费

用由各级自行筹措解决。 

 

附件 1：休宁县 2019 年教师参评论文汇总表.xlsx 

附件 2：关于开展 2019年安徽省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

的通知.pdf 

 

休宁县教育局 

2019 年 3月 1 日 


